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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辦公地址：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鄭偉民
電話：08-7362589#213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a092083956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51208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辦法1份 

(4636649_11251208700_1_4636649_11251208700_1.pdf、
4636649_11251208700_1_4636649_11251208700_2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函送「行天宮資

優學生長期培育辦法」及申請書，請鼓勵符合條件之學生

踴躍申請，如有問題請逕洽詢該基金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7月26日臺教體署學(一)字第

1120028637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詢問事宜請逕洽旨揭基金會聯繫窗口張先生，聯絡電

話（02）2567－1688分機127或112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、屏東
縣立東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內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巒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麟洛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
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、屏東
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瑪家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縣體育發展中心學校體育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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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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